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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长宁区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
预算（草案）的说明

一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体情况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“以收定支，不列赤字”的原则编

制。

2022 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用财力 1.30 亿元，其中：

利润收入 1.20 亿元、转移支付收入 0.09 亿元、动用上年结余

0.01 亿元。

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调入公共预算 0.36 亿元后，

安排支出 0.94 万元。其中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

出 0.09 亿元、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0.10 亿元、其他类项目 0.75

亿元。预算收支平衡。

二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情况

按照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，2022

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各科目的具体预算情况如下：

1.利润收入：预算数 1.20 亿元，增长 14.70%。其中：



（1）投资服务企业利润收入：预算数 29 万元，下降

34.09%。

（2）贸易企业利润收入：预算数 0.15 亿元，增长 30.37%。

（3）建筑施工企业利润收入：预算数 0.05 亿元，下降

4.78%。

（4）房地产企业利润收入：预算数 1 亿元，增长 13.97%。

2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0.09 亿元，增长

511.71%。

3.动用上年结余 0.01 亿元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情况

按照财政部统一制定的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，2022

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科目具体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
1.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：预算数 0.09 亿元，

增长 721.91%。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区实现社会

化管理的支出。

2.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：预算数 0.10 亿元，下降 86.67%。

主要用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

支出。

3.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：预算数 0.75 亿元，增长

385.60%。主要用于数字化转型建设、城市更新项目、信息化

系统建设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及国企管理专项审计等方面的经

费支出。


